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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对社会捐赠项目的统一规范管理，充

分发挥社会捐赠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社会

捐赠的使用效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基金会管理条例》《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是指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以下简称捐赠人）自愿无偿向学校提供资金、物资

等形式的公益性支持和帮助。



第三条 学校接受捐赠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原则。捐赠人（单位）可根据学校建设发展

需要以单位、团体、个人名义自愿为学校捐资捐物，数额不

限。

（二）统一管理原则。所有捐赠活动必须符合本办法的

规定，校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学校授权许可，均不得以

任何名义接受捐赠。所受捐赠均须纳入学校指定账户，统一

管理，由学校指定部门接受。

（三）专款专用原则。所受捐赠原则上无特定用途的全

部用于《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业务

范围规定的公益活动。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二章 捐赠项目

第四条 捐赠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一）奖助基金类：包括设立各类奖教金、奖学金、助

学金等。

（二）就业、科研、校企合作类：包括共建就业实习一

体化基地建设、产教融合体建设、科研项目合作、科研成果

转化等。

（三）基础设施类：与校园环境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四）实物捐赠类：包括仪器设备、办公设备、图书资

料等。



（五）文献出版类：包括资助校史、宣传画册、宣传片、

校友通讯录等编辑出版物等。

（六）纪念活动类：包括赞助学校高质量发展大会、大

学生素质育人成果展、文体比赛、学术论坛等。

（七）其他学校办学事业或依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其他

项目。

第三章 捐赠办理

第五条 资金捐赠可以通过在线捐赠、银行转账、来校

交款等方式实施捐赠。请在汇款单或转账票据上注明捐赠人

单位、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也可以选择匿名捐赠，如为校友

请标注“校友捐赠”。

（一）在线捐赠

使用支付宝扫描二维码进入捐赠微信小程序，填写相关

信息后在线捐赠。

（二）转账捐赠

户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10350601040005895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大学城支行

税务登记号：533200005091621848

联系方式：0517—83858091

（三）来校捐赠



收款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

地址：淮安市枚乘东路 8 号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明德

楼 223 室

联系方式：0517—83858091

第六条 实物捐赠可以与接受捐赠部门（单位）联系，

校友实物捐赠可以与校友联谊会办公室联系。

地址：淮安市枚乘东路 8 号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明德

楼发展规划处 215 室

联系方式：0517—83858160

第四章 捐赠管理

第七条 以学校（包括学校所属的部门和单位）为受赠

人的资金，一律进入学校专门指定的财务账户（江苏财经职

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

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捐赠者出具收款凭证。

第八条 以学校（包括学校所属的部门和单位）为受赠

人的物资，校友捐赠由受捐赠部门（单位）负责接收工作，

并报校友联谊会办公室，由校友联谊会办公室统一登记、造

册；其它社会捐赠由接受捐赠部门（单位）负责接受、登记、

造册，并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相关规定登记入库。



第九条 学校纪委和审计部门定期对所受捐赠的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和审计，并向捐赠者通报受赠资金和物资的管理

和使用情况。

第五章 捐赠使用

第十条 学校原则上尊重捐赠者的捐赠使用意愿。对于

资助专项事业发展的资金，学校要明确管理部门或建立相应

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按照捐赠者意愿和资金用途，严格管

理，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对没有具体使用意向的捐赠，应按照《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第三十六条相关规

定严格执行。

第十二条 学校筹集的资金和物资，根据学校财务和资

产管理规定，按照审批程序支出使用。

第六章 捐赠鸣谢

第十三条 宣传：在学校信息公开平台等网站发布捐赠

名单和捐赠项目，对突出贡献者，将通过校内各类媒介宣传

其事迹，并将做出突出贡献者写入校史。

第十四条 留念：线上捐赠者，数额不限，捐赠完成后

即可获得在线捐赠证书。银行转账和来校捐赠者，捐赠金额

在 1000 元以上，学校颁发实物捐赠证书。捐赠金额在 1 万以

上者，可以对校园文化活动、奖助学金等冠名。捐赠额在 10



万以上者，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可将学校有关建筑、园林、

道路、雕塑等以捐赠者的姓名或团体命名。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

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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